
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有限公司监制

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质押/解除质押申报材料

北登中心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59207227/59207229 

□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质押申请表  *出质双方签字盖章

□与出质或注销质押相关的协议或合同  *出质双方签字盖章

□出质双方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自然人提交

身份证复印件，本人签字；机构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相关合伙人决议  *全体合伙人签字/盖章

□受托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本人签字

□登记结算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制表  

 

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质押申请表 
 

申 

请 

人 

填 

写 

基本信息 

合伙企业全称  
合伙企业简称  

合伙企业代码  

资格证明文件类型  资格证明文件号码  

出质人名称  出质人代码  

出质人资格证明文件 

类型 
 

出质人资格证明文件 

号码 
 

质权人名称  质权人联系电话  

质权人资格证明文件 

类型 
 

质权人资格证明文件 

号码 
 

出质财产份额 币种：           数额：          万元/万份 

□份额出质设立登记内容 

被担保债权数额 币种：       数额：          万元 

出质人类型 
□ 公司 □ 非公司企业法人 □ 合伙企业 □ 个人独资企业 

□ 农民专业合作社 □ 自然人 □ 其他 

质权人类型 
□ 银行 □ 非银行金融机构 □ 非金融业企业 
□ 自然人 □ 其他 

□份额出质变更登记内容 

事    项 
□ 出质份额数量 □ 出质人姓名(名称)   

□ 质权人姓名(名称)  □ 出质份额所在有限合伙企业名称 

变更事项 原登记内容 变更后登记内容 

   

   

□份额注销质押登记内容 

注销原因 

□ 主债权消灭。 
□ 质权实现。 

□ 质权人放弃质权。 

□ 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形导致质权消灭：                     。 

  



北京股权登记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制表  

 

申 

请 

人 

填 

写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 

委托权限 

1、同意□ 不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2、同意□ 不同意□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及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3、同意□ 不同意□报送领取有关文书。 

联系电话  资格证明文件号码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人声明： 

质权人已对上述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作必要审查，并自愿接受其作为出质标的。申请人已阅知下 

列内容： 
1、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质权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2、出质份额所在企业为有限合伙企业。 

3、出质份额应当是依法可以转让的份额，且权能完整，未被人民法院依法冻结。 

4、出质份额所在有限合伙企业应当将份额持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企业登记机关 

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5、企业为他人提供担保，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协议对 

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企业为合伙人或者实际控制人 

提供担保的，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决议。 
因提交材料实质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合伙协议的规定，产生的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由申 

请人负责。 

出质人签字或盖章： 质权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北 

登 

中 

心 

填 

写 

受理意见： 

□材料齐全，符合要求，同意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内容不符合要求，不予受理 

初审人：  日期： 年 月 日 

复核意见： 

□同意 □更正  □驳回 

复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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